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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外币债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鹏博士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 5亿美元  

是否有反担保：否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实现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海外发展战略，满足公司拓宽海外业务运营资金需要，公司拟以境外全资子公司

鹏博士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Dr.Peng Holding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

称“鹏博士香港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5 亿美元的债券（以下

简称“本次境外发行”），公司拟为鹏博士香港公司本次境外发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提供担保的具体方式和担保期限由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并根据届时的具体市场情况等因素最终确定。 

公司于 2017年 3月 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外币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鹏博士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Dr. Peng Holding Hongkong 



Limited） 

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20日 

注册地点：香港 

注册资本：30501 万港币 

执行董事：李锦昆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股权结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财务状况：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鹏博士香港公司资产总额 1336.38万元，

负债总额 17.22万元，净资产 1319.16万元。2016年 1-3季度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 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鹏博士香港公司资产总额 10586.56

万元，负债总额 0.03 万元，净资产 10586.53 万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 -20.85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范围：不超过 5亿美元债券及债券利息、其他费用等。 

担保方式和担保期限：由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并根据届时

的具体市场情况等因素最终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鹏博士香港公司为本公司重要的海外融资及业务平台，为满足公司拓宽海外

业务运营需要，由鹏博士香港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美元债券，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扩展海外互联网宽带业务及增值服务业务，完善产业链，

争取新市场，促进公司海外业务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全球家庭运营商战略。  

公司将对鹏博士香港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鹏博士

香港公司资金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

规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担保风险。 

同时，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就本次担保事项出具如下独立意见：由鹏博士香港公司作为



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美元债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扩展海外互联网

宽带业务及增值服务业务，完善产业链，争取新市场，促进公司海外业务顺利推

进，符合公司全球家庭运营商战略。公司将对鹏博士香港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

信息进行实时监控，确保鹏博士香港公司资金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担保风险。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

担保和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为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外币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无逾

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鹏博士香港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月 13日 


